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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席
、
各
位
女
士
、
各
位
先
生
，
今
天
我
個
人
感
到
很
榮

宰
，
能
以
「
社
區
犯
罪
預
肪
」
為
主
題
來
向
各
位
做
專
題

演
講
。犯

罪
，
在
世
界
上
任
何
國
家
，
都
是
一
種
社
會
的
現

象
。
同
時
犯
罪
也
已
經
成
為
大
家
所
熟
悉
，
有
時
是
很
危

險
但
卻
必
須
由
政
府
和
百
姓
共
同
來
處
理
的
一
種
狀
況
。

犯
罪
，
在
美
國
是
一
項
事
實
，
在
我
們
的
新
聞
媒
體

衷
，
我
們
很
容
易
地
發
現
，
真
正
的
犯
罪
和
對
犯
罪
的
恐

懼
已
經
成
為
美
國
政
治
家
、
負
責
處
理
有
關
犯
罪
案
件
的

政
府
機
構
、
犯
罪
被
害
者
以
及
可
能
成
為
犯
罪
被
害
者
的

百
姓
們
共
同
關
心
的
主
題
。

在
美
國
，
對
犯
罪
的
一
個
處
理
方
式
便
是
「
社
區
犯

罪
預
防
」
，
而
有
關
犯
罪
預
防
的
計
畫
和
工
作
則
是
在
一

九
六
。
年
代
的
晚
期
才
被
發
展
出
來
的
。
由
於
兩
個
全
國

性
的
犯
罪
預
防
組
織
的
創
立
，
大
大
地
促
進
了
社
會
大
眾

對
犯
罪
預
防
的
興
趣
和
參
與
。
這
兩
個
機
構
分
別
是
:
座

落
在
肯
塔
基
州
，
路
易
斯
維
爾
大
學
的
全
國
犯
罪
預
防
學

院
，
以
及
座
落
在
華
盛
頓
特
區
的
全
國
犯
罪
預
阱
協
會
。

在
美
國
，
犯
罪
問
題
絕
對
不
是
毫
無
希
望
的
。
可
以

說
，
在
每
一
個
恐
怖
的
和
令
人
震
驚
的
犯
罪
故
事
的
背
後

，
隱
藏
著
許
多
較
不
為
人
知
的
百
姓
，
他
們
彼
此
之
間
或

默
默
鯨
間
地
工
作
，
或
和
警
察
及
其
他
政
府
人
員
共
同
工

作
，
以
便
能
有
效
地
對
抗
當
地
的
犯
罪
狀
況
。

州
政
府
和
地
方
政
府
的
過
去
經
驗
很
清
楚
地
告
訴
我

們
，
犯
罪
不
能
夠
被
完
全
瀏
除
。
然
而
，
透
過
社
區
犯
罪

預
犯
的
方
式
，
社
區
居
民
的
努
力
將
可
對
常
地
的
犯
罪
狀

況
產
生
明
顯
的
街
擊
和
影
響
。

一
九
八
三
年
發
表
的
費
撥
出
自
古
報
告
中
的
第
四

部
分
，
很
清
楚
地
指
出
•• 

對
包
括
所
謂
的
「
犯
罪
預
防
」

概
念
，
和
支
持
改
善
警
察
和
社
區
合
作
關
係
的
一
些
犯
罪

控
制
策
略
而
言
，
全
國
是
充
滿
了
信
心
和
樂
觀
。

粗
淺
地
區
分
•• 

犯
罪
可
以
劉
分
成
兩
大
類
別
﹒
﹒
圳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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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能
夠
被
預
防
的
和
倒
可
以
被
預
肪
的
。
前
者
例
如
，
統

計
顯
示
出
，
大
部
分
的
殺
人
犯
認
識
或
熟
悉
他
們
的
被
害

者
，
經
常
被
害
者
是
他
們
的
朋
友
，
甚
而
是
家
庭
中
的
成

員
。
要
避
免
這
類
暴
力
犯
罪
案
件
的
發
生
，
我
們
所
能
做

的
並
不
多
。
然
而
，
可
以
被
預
防
的
犯
罪
是
發
生
在
陌
生

人
之
間
而
與
傷
害
、
指
胡
、
夜
間
竊
盔
、
放
火
和
其
他
破

壞
活
動
有
關
的
犯
罪
。

在
美
國
，
這
第
二
類
別
的
犯
罪
(
即
可
預
防
的
犯
罪

)
卻
構
成
了
犯
罪
的
主
流
。
根
接
聯
邦
調
查
局
的
統
一
犯

罪
報
告
的
統
計
顯
示
出
，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官
方
所
知
道
的

犯
罪
中
，
九
十
%
是
財
產
性
犯
罪
，
而
其
中
的
大
部
分
不

是
所
謂
的
「
機
會
犯
」
。
因
此
，
遊
遍
全
國
性
的
努
力
以

減
少
可
預
防
的
犯
罪
，
相
信
將
可
降
低
全
國
的
犯
罪
率
，

相
對
地
也
增
加
了
全
美
個
人
財
產
的
安
全
。

犯
罪
預
防
概
念

對
於
犯
罪
預
防
有
兩
種
基
本
的
處
理
方
式
﹒
﹒
川
是
威

嚇
主
義
的
方
式
，
山
是
社
會
公
義
的
方
式
。

戚
嚇
主
義
方
式
的
焦
點
是
集
中
在
犯
罪
者
的
個
人
，

它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要
使
犯
罪
的
後
果
令
人
感
到
痛
苦
，
以

便
能
夠
藉
著
說
服
和
強
制
力
量
打
斷
或
挫
折
犯
罪
的
念
頭

社
會
公
義
的
方
式
則
是
要
改
善
犯
罪
發
生
在
其
中
的

社
會
。
這
個
方
式
強
調
改
善
導
致
犯
罪
發
生
的
物
理
、
社

會
、
經
濟
以
及
文
化
等
因
素
。
這
當
然
也
包
括
了
對
於
犯

罪
者
和
被
害
者
社
會
心
理
之
研
究
。
這
個
方
式
的
基
本
概

念
是
，
一
個
較
好
的
社
會
應
可
消
誠
犯
罪
的
誘
因
。

現
代
的
犯
罪
預
防
似
乎
已
極
整
合
了
威
嚇
主
義
和
社

會
公
義
的
犯
罪
預
防
方
式
，
而
從
兩
個
領
域
襄
摘
取
重
要

的
觀
念
:
例
如
，
從
威
嚇
主
義
學
派
引
伸
而
來
的
增
加
犯

罪
者
被
逮
捕
的
威
脅
和
所
謂
的
「
目
標
物
的
強
化
」
;
從

社
會
公
義
學
派
引
伸
而
來
的
改
進
社
區
內
通
訊
系
統
和
警

民
關
係
等
。

當
我
們
考
慮
犯
罪
預
防
時
，
下
面
是
一
些
一
重
要
的
專

有
名
詞
﹒
.

l
i

目
標
物
的
強
化
，
是
財
產
的
堅
固
化
和
安
全
化

，
使
夜
間
竊
盜
，
一
般
竊
盜
和
任
意
破
壞
等
犯
罪
活
動
不

容
易
達
成
。

|
|
被
害
的
避
免
。
是
改
變
百
姓
的
個
人
行
為
，
使

他
們
較
不
可
能
成
為
被
害
者
，
而
如
有
犯
罪
案
件
發
生
，

則
可
降
低
他
們
受
到
傷
害
的
可
能
性
。

|
|
社
區
合
作
。
是
地
方
的
居
民
團
體
或
商
人
，
職

員
等
共
同
來
監
視
或
巡
邏
一
個
區
域
，
注
意
可
蜓
的
人
物

和
行
為
。
而
將
這
些
觀
察
結
果
，
以
一
種
有
用
的
方
式
，

很
迅
速
地
向
警
方
報
案
。

|
|
犯
罪
危
險
率
的
經
營
與
管
理
。
是
以
成
本
|
|

教
益
的
觀
念
來
處
理
犯
罪
發
生
的
危
險
率
。
這
是
在
考
慮

了
一
些
重
要
因
素
，
例
如
，
成
本
以
及
危
險
率
的
移
僚
、

降
低
、
擴
散
，
轉
穆
和
接
受
後
，
而
來
決
定
我
們
可
接
受

的
犯
罪
發
生
危
險
率
的
程
度
。

社
區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的
一
個
主
要
目
標
，
是
要
喚
起

大
眾
的
覺
醒
，
以
便
驅
散
犯
罪
預
肪
是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或

人
員
的
責
任
的
錯
誤
觀
念
，
百
姓
有
責
任
熱
心
地
來
參
與
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。

犯
罪
預
防
的
最
根
本
原
則
是
「
機
會
降
低
」
。
假

使
犯
罪
的
機
會
可
以
藉
蒼
上
述
的
目
標
物
之
強
化
，
被
害

之
避
免
，
社
區
合
作
和
犯
罪
危
險
率
之
經
營
與
管
理
等
方

式
而
大
大
地
降
低
，
則
整
體
犯
罪
的
降
低
將
是
很
有
可
能

的
。

當
考
慮
犯
罪
預
防
策
略
時
，
全
國
犯
罪
預
防
學
院
提

供
了
以
下
的
方
程
式
。

慾
墓
+
能
力
+
機
會
H

犯
罪

這
就
是
說
，
如
果
要
犯
罪
的
話
，
一
個
犯
罪
者
必
領

具
備
犯
罪
的
慾
望
，
犯
罪
所
需
的
技
巧
、
工
具
和
能
力
，

再
加
上
犯
罪
的
機
會
。
社
區
犯
罪
預
防
計
畫
的
設
計
就
是

要
移
除
上
述
方
程
式
中
的
慾
墓
，
能
力
和
機
會
三
要
索
中

的
任
一
者
，
或
是
這
些
要
素
的
組
合
。

從
上
述
的
方
程
式
中
，
我
們
看
到
可
以
導
使
犯
罪
預

防
策
略
立
即
付
諸
實
施
的
應
是
在
機
會
降
低
的
迢
迢
一
個
領

域
襄
。
這
將
包
括
了
下
列
各
項
的
活
動•• 

提
升
住
宅
和
商

業
機
構
的
安
全
措
施
，
個
人
財
產
之
能
以
駕
駛
執
照
號
碼

或
其
他
號
碼
加
以
註
記
，
建
築
或
環
揖
的
設
計
，
以
便
限

制
犯
罪
者
接
近
或
進
入
的
管
道
，
個
人
安
全
的
設
計
以
及

其
他
危
險
率
經
營
管
理
之
應
用
。

其
他
的
策
略
尚
包
括
社
區
固
體
的
活
動
而
能
輔
助
當

地
警
寮
之
資
訊
與
監
控
欽
果
。
在
這
襄
，
我
願
意
推
薦
「

守
望
相
助
」
活
動
，
和
由
此
衍
生
而
來
的
其
他
類
型
活
動

，
如•• 

公
寓
五
助
，
商
業
五
助
，
高
樓
互
助
，
以
及
農
村

五
助
等
。
大
家
經
常
提
到
的
，
還
有
市
民
汽
車
巡
邏
和
步

行
巡
邏
等
。

在
社
區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真
，
為
幫
助
百
姓
避
免
被
害

而
設
計
的
各
種
教
育
和
語
商
輔
導
計
畫
也
是
很
重
要
的
。

這
些
將
包
括
針
對
老
年
人
，
婦
女
和
背
少
年
而
設
計
的
計

畫
。

公
共
資
訊
對
於
這
此
一
一
犯
罪
比
較
容
易
發
生
在
他
們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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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的
高
危
險
率
團
體
而
言
，
是
絕
對
有
必
要
的
，
大
家
能

分
享
有
關
犯
罪
的
資
訊
，
以
便
能
降
低
成
為
暴
力
犯
罪
和

財
產
犯
罪
被
害
者
的
機
會
。

以
上
這
些
領
域
都
應
該
和
警
察
機
關
合
作
，
以
便
發

展
出
更
有
殼
的
先
發
制
人
的
犯
罪
預
防
技
巧
。
其
中
一
個

現
在
廣
受
大
家
注
目
的
先
發
制
人
犯
罪
預
防
技
巧
，
即
是

程
中
按
之
步
行
巡
邏
再
度
被
介
紹
到
社
區
去
。
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實
例

現
在
讓
我
來
描
述
兩
個
在
美
國
的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質

例
。

第
一
個
例
子

•• 

在
密
西
根
州
﹒
底
特
律
市
之
守
望
相

助
計
畫
。
底
特
律
市
在
當
時
是
全
美
擁
有
最
多
都
市
問
題

和
最
高
失
業
率
的
一
個
城
市
。
然
而
在
以
成
為
犯
罪
的
首

都
而
成
名
後
，
底
特
律
市
卻
以
擁
有
全
國
最
好
的
犯
罪
預

防
計
畫
而
聞
名
全
國
。
自
從
一
九
七0
年
代
早
期
以
守
望

相
助
模
型
為
根
基
，
底
特
律
警
察
和
市
民
便
聯
合
起
來
一
間

形
成
全
國
公
認
最
成
功
的
犯
罪
預
防
計
畫
。

在
底
特
律
市
的
守
望
相
助
計
畫
裹
，
警
察
和
社
區
居

民
五
相
幫
助
而
對
犯
罪
產
生
了
正
面
的
影
響
。

底
特
律
市
警
察
局
的
犯
罪
預
防
科
發
動
了
代
表
不
同

犯
罪
預
防
方
法
的
許
多
服
務
。
底
特
律
市
內
三
一
、0
0

0
個
街
坊
中
，
接
近
%
正
式
形
成
了
守
望
相
助
團
體
。

底
特
律
市
的
守
望
相
助
計
畫
由
四
個
要
素
所
組
成
﹒
.

白
發
肪
衛
，
防
此
夜
間
竊
盜
，
財
產
之
註
記
識
別
以
及
正

確
的
報
案
方
法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當
一
個
街
坊
團
體
或
其
他

社
區
團
體
與
警
察
局
犯
罪
預
防
科
的
人
員
接
觸
，
或
當
一

個
警
官
與
一
個
民
間
團
體
接
觸
，
建
議
召
開
會
議
商
討
犯

罪
預
防
技
巧
時
，
典
型
的
守
望
相
助
組
識
於
是
形
成
。

一
個
街
坊
如
要
成
為
守
望
相
助
的
正
式
國
膛
，
它
必

須
要
符
合
兩
個
基
本
要
件
﹒
﹒
圳
是
當
地
居
民
需
舉
辦
兩
次

正
式
會
議
，
倒
是
有
半
數
以
上
的
家
庭
參
加
會
議
。
當
一

個
街
坊
符
合
上
述
兩
個
要
件
，
居
民
便
可
在
街
道
上
豎
立

起
守
望
相
助
的
牌
子
。

在
兩
次
的
正
式
會
議
衷
，
居
民
便
被
告
以
計
畫
中
的

四
個
要
素
﹒
.

-
-
-
一
是
自
我
防
衛
。
犯
罪
預
防
人
員
教
導
居
民
當

在
街
道
上
走
路
，
或
在
公
共
場
所
時
如
何
能
保
衛
自
己
。

他
們
也
教
導
居
民
如
何
避
免
被
攻
擊
，
以
及
遭
受
攻
擊
後

應
如
何
處
置
。
這
類
的
資
訊
對
於
老
年
人
，
以
及
易
成
為

被
害
者
的
人
們
而
言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。

|
|
二
是
夜
間
竊
盜
的
防
止
。
犯
罪
預
防
官
員
也
提

供
有
關
如
何
防
正
家
中
夜
閑
適
竊
的
資
訊
和
方
法
。
許
多

人
並
不
知
道
易
於
遭
竊
的
住
所
的
一
些
特
性
。
犯
罪
預
防

官
員
向
當
地
居
民
解
說
堅
間
門
窗
的
最
佳
途
徑
，
以
及
如

何
修
剪
灌
木
叢
，
如
何
在
慰
問
小
夜
間
可
能
躲
藏
的
地
方
點

上
電
燈
，
以
及
當
居
民
遠
行
的
時
侯
應
如
何
來
護
衛
自
己

的
住
所
。

|
|
三
是
財
產
之
註
記
和
識
別
。
透
過
財
產
識
別
之

方
式
，
臟
物
對
黑
市
(
或
地
下
市
場
)
變
得
較
不
具
吸
引

力
，
同
時
當
臟
物
被
找
到
時
也
較
容
易
返
回
其
主
人
。
犯

罪
預
防
人
員
向
居
民
們
解
釋
如
何
在
家
中
有
價
值
的
物
品

上
刻
上
駕
駛
執
照
的
號
碼
，
或
者
其
他
身
份
號
碼
。
他
們

也
提
供
膨
刻
所
需
的
工
共
。

|
|
四
是
報
案
方
法
。
犯
罪
預
防
官
員
也
指
導
居
民

如
何
向
警
方
報
案
。
他
們
也
分
發
居
民
一
項
可
放
在
電
話

機
上
的
清
單
，
一
段
面
詳
細
列
出
可
疑
汽
車
和
人
員
所
需
要

的
資
訊
項
目
。

底
特
律
守
望
相
助
活
動
四
要
索
中
的
每
一
項
均
是
在

社
區
會
議
時
，
透
過
小
冊
子
，
幻
燈
片
和
影
并
向
居
民
解

說
。

在
一
個
守
望
相
助
機
構
被
設
立
以
後
，
繼
續
執
行
該

計
童
的
責
任
說
落
在
社
區
人
員
和
當
地
犯
罪
預
肪
人
員
的

身
上
了
。
而
計
晝
的
持
續
恆
久
則
有
賴
不
斷
地
給
予
社
區

間
歇
性
的
補
習
課
程
和
演
講
，
以
及
對
犯
罪
統
計
的
不
斷

更
新
。第

二
個
例
子
是
德
克
薩
斯
州
犯
罪
預
肪
研
究
所
。
德

克
藍
斯
州
全
州
預
防
犯
罪
的
一
個
主
要
焦
點
，
是
要
訓
練

和
教
育
各
地
的
警
窮
人
員
，
以
使
他
們
能
自
己
建
立
起
犯

罪
預
防
計
畫
，
同
時
透
過
州
長
辦
公
室
的
刑
事
司
法
組

以
及
在
德
州
西
南
州
立
大
學
的
刑
事
司
法
學
院
的
共
同
策

劉
和
協
助
，
提
供
警
察
人
員
這
一
方
面
有
闊
的
資
料
和
幫

助
。

刑
事
司
法
學
院
中
的
一
個
部
鬥
，
也
就
是
德
州
犯
罪

預
防
研
究
所
，
已
經
成
為
警
察
從
事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所
需

資
料
的
供
應
中
心
。
這
個
研
究
所
估
計
，
自
從
一
九
七
四

年
，
它
已
經
訓
練
了
大
約
五
、

O
O
O
位
警
官
。

這
個
研
究
所
今
年
在
德
州
西
南
州
立
大
學
的
校
園
裳

，
或
在
德
州
的
其
他
地
方
舉
辦
有
關
犯
罪
預
肪
的
基
木
、

高
等
和
專
門
等
不
同
的
課
程
。
其
中
有
一
些
課
程
是
定
期

性
地
開
班
授
課
，
同
時
大
部
分
也
由
該
研
究
所
的
教
師
擔

任
。
這
些
課
程
是
•• 

為
犯
罪
預
防
質
務
工
作
者
提
供
八
十

個
小
時
的
基
本
課
程
，
為
其
他
官
員
提
供
四
十
個
小
時
的

基
木
課
程
，
以
及
四
十
個
小
時
的
高
等
課
程
。
專
業
的
課

程
主
要
則
是
由
對
該
主
題
有
專
門
研
究
的
志
願
人
員
來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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諜
。
其
中
包
括
:
二
十
個
小
時
的
對
老
年
人
之
犯
舜
，
經

理
人
員
之
自
我
防
衛
，
強
姦
犯
罪
之
自
我
肪
衛
，
以
及
其

他
課
程
案
等
等
。

，
由
德
州
犯
罪
預
防
研
究
所
所
提
供
的
訓
線
僅
需
很
少

的
經
費
，
甚
至
有
些
經
費
是
出
州
政
府
所
提
供
，
警
察
人

員
可
以
免
費
受
訓
。
因
此
，
全
州
的
大
小
社
區
能
鉤
發
動

原
本
不
可
能
的
犯
罪
預
防
計
置
。

另
外
一
項
在
德
州
全
州
施
行
的
犯
罪
控
制
活
動
，
是

由
州
長
辦
公
室
刑
事
司
法
組
所
執
行
的
犯
罪
制
止
計
畫
。

犯
罪
制
止
計
畫
只
是
通
緝
公
告
的
變
化
而
已
。
它
是
藉
著

大
眾
傳
播
工
兵
，
提
供
社
會
大
眾
有
關
犯
罪
的
一
些
資
訊

，
同
時
也
頒
獎
給
因
提
供
情
報
而
使
犯
人
就
遠
的
百
姓
。

當
全
州
的
犯
罪
制
止
計
畫
在
一
九
八
二
年
元
月
開
始

時
，
在
德
州
共
有
四
十
三
個
這
樣
的
計
畫
在
各
地
展
開
。

到
了
一
九
八
二
年
十
二
月
，
全
州
則
有
八
十
八
個
這
樣
的

計
畫
在
各
地
展
開
。

這
個
犯
罪
制
止
的
概
念
終
於
受
到
全
國
的
囑
目
。
例

如
，
以
顧
問
公
司
型
態
出
現
的
美
利
堅
犯
罪
制
血
有
限
公

司
估
計
，
現
在
在
全
美
四
十
二
州
有
三
百
二
十
個
類
似
這

樣
的
計
畫
正
在
進
行
著
。

結
論

總
結
來
說
，
儘
管
犯
罪
預
肪
可
成
為
導
使
犯
罪
人
被

逮
捕
和
受
懲
罰
的
一
項
手
段
，
但
這
並
不
是
它
主
要
的
目

的
。
犯
罪
預
肪
也
不
能
移
除
犯
罪
的
社
會
誘
因
。

犯
罪
預
肪
基
本
上
是
另
外
一
種
方
法
和
途
徑
，
目
的

是
在
藉
著
協
助
守
法
人
員
避
免
成
為
犯
罪
被
害
者
，
和
改

善
警
察
機
關
的
教
率
，
而
使
犯
罪
變
得
更
難
，
更
不
容

易
。

肆
、
專
題
討
論
付

可 i

E司

研
討
主
題

•• 

少
年
警
察
之
理
論
、
實

務
與
未
來
發
展

主

持

人.. 
林
教
授
山
田

~I 
、-
z
口

人.. 
萱
隊
長
建
忠

(
臺
北
市
警
察
局
少
年
警
察
隊
)

引
辛
苦
內
容•• 

今
天
能
參
加
這
三
次
研
討
會
，
並
指
定
擔
任
「
少
年

警
察
之
理
論
實
務
和
未
來
發
展
」
討
論
題
綱
的
引
言
人
，

感
覺
非
常
光
榮
。
我
們
大
家
都
知
道
，
背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
是
世
界
性
社
會
問
題
的
中
心
問
題
，
各
國
都
非
常
嚴
重
，

但
我
國
因
固
有
倫
理
道
德
之
維
繫
及
各
階
層
共
同
努
力
肪

制
之
下
，
所
以
尚
能
保
持
目
前
溫
和
穩
定
狀
態
。
但
在
社

會
制
度
急
速
變
遷
，
人
口
集
中
都
市
等
復
雜
因
索
之
影
響

，
預
見
將
來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可
能
會
日
漸
嚴
重
，
未
雨
細

體
之
計
，
有
賴
各
階
層
更
進
一
步
去
重
觀
。
今
天
向
各
位

報
告
，
不
是
高
深
理
論
，
個
人
僅
就
從
事
少
年
警
察
工
作

多
年
，
所
體
會
到
的
一
點
點
實
務
心
得
，
以
描
磚
引
玉
方

式
作
一
粗
淺
報
告
，
就
教
於
各
位
先
進
。

少
年
警
察
工
作
其
功
能
主
要
在
於
防
止
及
處
理
不
良

行
為
，
處
犯
與
犯
罪
之
青
少
年
事
件
，
由
於
警
察
站
在
犯

罪
肪
治
的
第
一
線
，
對
少
年
犯
罪
之
情
況
，
犯
罪
之
方
法

、
手
段
、
場
所
，
及
其
發
展
之
趨
勢
，
最
能
暸
解
清
楚
，

對
少
年
犯
罪
亦
最
能
採
取
有
效
之
行
動
或
防
治
，
因
此
歐

美
各
國
警
察
機
關
早
年
就
設
置
有
少
年
部
門
，
擔
任
此
項

業
務
。
自
從
少
年
警
察
出
現
以
後
，
青
少
年
犯
罪
之
防
治

工
作
，
均
得
到
顯
著
之
進
展
，
少
年
警
察
部
門
致
成
為
現

代
警
察
機
關
不
可
缺
少
的
單
位
，
而
在
輔
導
教
育
之
工
作

層
面
上
，
更
是
重
要
之
一
環
。

社
會
之
犯
罪
問
題
大
都
是
由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演
變
而

來
，
防
治
解
決
社
會
犯
罪
問
題
，
根
本
之
道
，
應
先
從
前

治
少
年
犯
罪
著
手
，
做
好
少
年
犯
罪
之
肪
治
工
作
，
再
談

社
會
犯
罪
防
治
工
作
，
才
能
收
事
半
功
倍
之
殼
，
警
察
機

關
的
防
制
犯
罪
工
作
才
不
致
捨
本
逐
末
。

少
年
犯
罪
及
少
年
之
非
行
乃
少
年
警
察
之
催
生
劑
，

歐
美
各
國
如
此
，
我
國
亦
使
如
此
，
我
國
早
在
民
國
三
十

六
年
最
先
在
上
海
市
警
察
局
成
立
少
年
部
，
政
府
遷
臺
後

，
有
鑑
於
臺
北
市
少
年
犯
罪
之
逐
日
嚴
重
，
遂
於
民
國
四

十
五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程
在
臺
北
市
警
察
局
刑
警
隊
成
立
少

年
組
，
於
五
十
四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始
擴
編
為
少
年
警
寮
毆

獨
立
單
位
，
這
是
我
國
警
察
處
理
少
年
事
件
的
第
一
個
專

業
單
位
，
以
後
其
他
各
縣
市
警
局
在
各
自
權
貴
下
先
後
於

刑
警
隊
內
分
設
少
年
組
，
臺
灣
省
警
務
處
刑
事
科
內
設
有

少
年
股
，
而
高
雄
市
警
察
局
與
臺
北
縣
警
寮
局
均
正
式
成

立
少
年
響
祭
緣
，
不
過
除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布
少
年
警
察
隊

現
仍
為
正
式
編
制
外
，
其
他
縣
市
警
察
局
各
少
年
組
並
無

正
式
編
制
，
臺
北
縣
警
察
局
及
警
務
處
刑
事
科
少
年
股
現

正
撤
銷
。
科
學
的
辦
事
方
法
，
講
求
分
工
，
專
業
化
，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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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警
察
專
業
單
位
之
設
置
乃
事
宜
之
需
要
，
也
是
不
爭
之

中
品
質
，
警
政
單
位
均
應
有
此
共
識
。

少
年
警
祭
工
作
之
主
要
任
務
在
於
預
防
少
年
犯
罪
，

偵
破
少
年
犯
罪
及
輔
導
虞
犯
少
年
。
其
工
作
內
容
主
要
分

兩
方
面
如
下
﹒
.

→
、
偵
防
方
而
|
|
逃
邏
、
取
締
、
勸
導
、
偵
查
、

防
範
犯
罪
及
法
律
常
識
宜
導
等
。

二
、
輔
導
方
商
|
l
個
案
輔
導
、
團
體
輔
導
、
追
院

輔
導
等
。少

年
警
察
工
作
為
能
發
揮
其
專
業
警
察
功
能
，
達
成

防
治
少
年
犯
罪
之
目
的
，
雖
有
賴
各
方
面
之
協
調
配
合
，

相
互
支
援
，
但
本
身
工
作
而
言
，
仍
有
下
列
幾
點
急
待
去

發
展
突
破
努
力
﹒
.

第

一
點
，
•• 

組
織
功
能
之
強
化
1
|

目
前
臺
簡
地
區
之

少
年
警
察
，
除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警
察
局
正
式
設
置
少
年

警
察
隊
編
制
外
，
其
他
縣
市
僅
於
警
察
局
刑
警
隊
內
分
設

少
年
組
，
不
但
人
員
少
而
且
無
正
式
偏
制
，
甚
尚
有
縣
警

察
局
未
設
少
年
警
察
單
位
，
更
有
設
置
後
再
予
撤
銷
，
如

論
及
重
視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雄
為
不
智
之
舉
，
基
於
實
際

事
實
之
需
要
及
工
作
專
業
化
之
要
求
，
修
改
擴
充
獨
立
少

年
警
察
之
組
織
編
制
，
質
為
刻
不
容
餒
之
卒
，
設
置
制
定

蝙
制
之
原
則
，
宜
視
所
屬
警
察
局
大
小
、
轄
區
，
反
狹
、
育

少
年
人
口
多
寡
等
因
素
為
考
量
之
原
則
。

第
二
點•• 

工
作
人
員
之
專
業
化
l
|

少
年
警
察
工
作
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工
作
，
也
是
一
種
專
門
化
的
工
作
，
悶

其
除
遂
行
一
般
警
察
任
務
外
，
一
反
肩
負
輔
導
教
育
少
年
，

因
此
所
存
工
作
人
員
除
應
熟
悉
警
寮
知
能
外
，
更
應
對
青

少
年
的
心
理
與
行
為
有
深
入
之
研
究
和
瞭
解
，
具
有
輔
導

教
育
之
專
業
知
識
者
，
始
能
勝
任
，
目
前
我
國
少
年
警
察

工
作
人
員
大
都
來
自
普
通
行
政
警
察
單
位
，
未
受
過
專
業

訓
蹄
，
任
職
後
亦
甚
少
實
施
專
業
之
在
職
訓
練
，
如
此
用

其
來
處
理
輔
導
少
年
問
題
，
尤
其
是
心
理
與
生
理
方
面
，

似
有
力
木
從
心
之
感
慨
，
難
收
貫
款
，
為
提
高
工
作
層
次

，
宏
大
績
效
，
宜
進
用
學
有
專
長
之
中
央
警
校
防
治
學
系

畢
業
學
生
及
大
量
聘
用
大
專
相
同
科
系
之
畢
業
學
生
來
擔

任
質
務
之
工
作
，
男
宜
加
強
工
作
人
員
之
職
權
專
業
訓
練

，
以
符
質
際
之
嚮
耍
。

第
三
點
•• 

工
作
力
求
與
社
屁
輔
導
單
位
密
切
結
合

|
|
少
年
之
可
塑
性
很
大
，
宜
教
不
宜
罰
，
犯
罪
少
年
不

宜
太
早
進
入
司
法
之
矯
治
程
序
，
專
家
學
者
研
究
結
果
，

少
年
犯
罪
以
社
區
處
遇
比
機
構
處
遇
較
能
收
殼
，
也
是
處

理
少
年
犯
罪
之
趨
勢
，
今
後
少
年
警
察
工
作
鯨
論
是
偵
肪

或
輔
導
均
應
與
社
區
輔
導
單
位
結
為
一
體
，
以
臺
北
市
而

言
，
臺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前
在
士
林
、
松
山
、
內
湖

等
三
區
試
辦
少
年
輔
導
組
，
結
合
少
年
警
察
工
作
，
執
行

該
三
區
少
年
犯
罪
區
域
肪
治
計
畫
，
經
評
鑑
結
果
，
績
效

良
好
，
認
為
值
得
全
面
推
廣
，
現
已
決
定
將
於
七
十
五
年

會
計
年
度
全
面
推
廣
每
→
行
政
區
，
均
設
置
少
年
輔
導
組

，
惟
少
年
警
察
之
編
制
未
能
酌
量
修
改
擴
充
編
制
，
予
以

有
教
配
合
，
如
能
分
數
區
成
立
少
年
警
祭
之
分
隊
，
用
以

結
合
各
區
之
輔
導
單
位
，
預
期
對
少
年
犯
難
防
治
更
能
發

揮
功
能
。

第
四
點
•• 

少
年
警
察
之
設
施
學
校
化
，
工
廠
化
l
i

教
育
雖
非
少
年
警
察
主
要
的
責
任
，
但
有
其
重
要
性
，
尤

其
對
某
些
特
殊
少
年
。
，
其
作
用
與
功
能
，
可
與
→
般
教
育

機
關
等
量
齊
觀
，
少
年
警
察
之
輔
導
教
育工
作
，
乃
是
特

殊
教
育
的
一
種
，
其
設
施
包
括
教
師
教
室
，
文
康
活
動
場

所
，
宜
使
乞
具
有
相
等
於
學
校
的
規
模
與
結
構
，
如
此
可

使
那
一
些
特
殊
少
年
有
寓
刑
於
教
的
感
覺
，
文
對
一
些
未

升
學
未
就
業
的
少
年
，
能
使
其
學
習
就
業
技
能
，
少
年
警

察
，
宜
有
小
型
工
廠
化
之
設
施
。

二
、
討

論

主
持
人
林
山
回
教
授
結
論
﹒
‘

從
英
美
法
系
與
大
陸
法
系
的
差
異
，
我
們
發
現
警
察

在
大
陸
法
系
上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是
一
個
官
權
比
較
濃
厚
的

- 98 一

團
體
，
用
這
樣
的
一
個
團
體
，
來
從
事
少
年
，
特
別
是
處

犯
少
年
的
輔
導
工
作
，
在
本
質
上
是
不
是
個
相
當
衝
突
的

問
題
，
應
該
加
以
考
慮
，
但
我
們
必
須
肯
定
少
年
警
察
所

作
的
工
作
。
董
隊
長
所
做
的
輔
導
工
作
相
當
有
成
欽
，
董

隊
長
剛
剛
也
握
到
，
我
國
少
年
警
察
來
自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
上
海
少
年
警
悠
閑
部
，
到
目
前
只
有
臺
北
市
與
高
雄
市
能
成

立
起
來
，
其
他
僅
有
少
年
組
。
少
年
警
察
經
過
三
、
四
十

年
的
演
變
，
他
的
角
色
是
否
考
慮
繼
續
讓
他
限
於
刑
事
追

訴
方
面
、
社
會
性
及
教
育
性
的
角
色
，
是
否
讓
他
慢
慢
地

建
立
到
社
會
機
關
襄
去
，
如
此
較
能
兼
顧
理
論
與
事
質
;

當
然
在
社
會
性
角
色
朱
建
立
之
前
，
只
有
希
望
少
年
警
察

隊
勉
為
其
難
地
繼
續
扮
演
目
前
的
角
色
。
時
間
關
係
'
座

談
到
此
。
謝
謝
H




